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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授权书系学校举办者及董事权利委托协议的一部分，本授权书未尽事宜，包括

校的举办者权益/权利，即同时视为同意和承担本授权书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的法定和/合约约定的继承人、受让人、代理人或其他类似人士取得和/或行使学

本授权书约定是本公司于学校的举办者权益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本公司

破产、重整、解散清算等类似事件而发生无效、撤销、减损或其他类似不利变化。

本公司不可撤销地同意，本授权书记载的授权和委托不因本公司的分立、合并、

形除外。

化，但经甲方书面同意和/或确认，本公司不再持有学校的任何举办者权益的情

权益的增加、减少、合并等类似事件而发生无效、撤销、减损或其他类似不利变

本公司不可撤销地同意，本授权书记载的授权和委托不因本公司在学校的举办者

继方或清算人，有权取代受托人行使上述一切权利。

因受托人公司分立、合并、清算等任何原因继承或继受受托人民事权利的权利承

行转委托。

受托人有权指定并将上述授予受托人的权利向受托人的董事或其指定的个人进

  的任何其他权利。

(k) 其他中国适用法律、法规及学校章程（及其不时的修订）规定的举办者

许可之法律程序的权利；及

(j) 处理学校于教育主管部门、民政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办理之登记、审批、

的权利；

(i) 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监管文件在盈利学校与非盈利学校之间作出表决

(h) 依法就学校的破产、清盘、解散或停止经营投票表决的权利；

(g) 依法转让学校举办者全部或部分权益；

(f) 依法取得学校清算、清盘、解散或停止经营后的剩余财产；

(e) 依法及根据学校的章程取得学校举办者的合理回报或任何回报的权利；

(d) 依法查阅学校的董事会会议决议、记录及财务会计报表、报告；

(c) 了解学校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b) 委派和/或选举学校的监事；

(a) 委派和/或选举学校的董事、理事或其他委员会成员；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其转委托行使本公司作为江西应用科技学院（下称“学校”）的举办者所享有的全

理权，特别委托和授权受托人作为本公司的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行使或由

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受托人”）出具。本公司特此授予受托人一项全面和特别代

913601226960519566）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签署，并向辰林教育科技（江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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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限于适用法律、争议解决、有效期限、定义及释义均适用学校举办者及董事

权利委托协议的相关规定。 

 

特此授权。 




